
2013年0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任腾飞 E-mail:rtfnk@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论衡

漫评

中国新一轮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

困境：一方面是社会各方对“改革是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这一

命题达成的空前广泛的共识；另一方

面，新一轮改革却迟迟没有推动。在

此背景下，上海市《关于促进改革创

新的决定（草案）》可以被看做是启动

新一轮改革的破题之举。

“对依照本决定规定程序决策，

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

标，且未牟取私利的，在政府绩效考

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

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

任”，是该《草案》中尤其引人注目的

一段话。这一表述对于改革者消除疑

虑、放下思想包袱、大胆进行改革，起

到了主心骨和定心丸的作用。

无规则改革的后遗症

在过去的 30多年里，中国的改

革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也从

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国家，一举发展

成 GDP全球第二的发展中大国。但此

前那种无规则约束的改革，也为社会

的发展留下了两大严重的后遗症。

一是规则意识和法律尊严遭到

极大的破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发展必然意味着对旧有体制甚至法

律的破坏式创新。这种“闯红灯”式的

改革因为受到了鼓励，因而导致全社

会普遍的有法不依问题。比如，目前

在电解铝西进过程中，85%的企业没

有经过审批就已经建成，就是很好的

佐证。

二是造成了改革者原罪的问题

大量产生。改革往往也意味着对现有

政策、制度，乃至是法律的突破。很可

能造成一方面是改革有功，另一方面

是犯法有罪的困局。不要说是改革失

败，即使是改革成功，改革者可能也

要担犯法的罪名。更可怕的是其裁量

权是在当权者手中，改革者始终无法

摆脱“原罪”问题。

因此，必须解决好这两大后遗

症，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才可能在正确

的轨道上运行。

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剩下的可

以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现行体制

下，法律赋予的改革空间已经基本用

尽，而新一轮改革必然触及体制等深

层问题。

首先是动力机制缺失的问题。有

权力者无动力，有动力者无权力是当

前改革中最明显的问题。改革意味着

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而这些既得利

益者往往又是权力的掌控者，因而缺

少改革的愿望和冲动。对于那些有动

力改革的人来说，许多改革措施显然

会超越其职权范围，显然会冒一定的

风险。这必然会降低其改革意愿和冲

动。

其次是过分依赖顶层设计的心

态。从理论上说，依靠顶层设计可以

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也能尽量避免

违法。然而，大量需要改革的问题都

是出自实践中，并非是在办公室里就

可以全然预测到的。对顶层设计的过

分依赖很可能会导致改革本身的僵

化与偏差。

再次是面临无章可循、无例可参

的困境。中国的改革速度、力度以及

成果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

面临的大都是前人没有经历过、没有

处理经验的问题。在这些限制条件

下，必然会导致一定的错误与失误。

但这绝不意味着，为了避免付出代价

就不改革。例如大部制的改革，在上

一轮调整后，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并未

达到预期效果，原有问题也并未完全

解决掉。但是，对于大部制的改革要

做的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而绝非放

弃或停滞不前。

创造改革的空间和动力

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先解决

现实中存在的不想改、不敢改、不能

改和不会改的问题。

一是要有明确的成本意识，主动

为改革失败买单。改革失败，付出的

是显性成本。而不改革绝不意味着没

有代价，其背后付出的隐性成本可能

会更高，甚至会导致本可以通过改良

来维持的体制走向僵化，乃至成为制

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对

改革失败者的宽容，也许是一种更为

经济的做法。

二是要建立扁平化的解决机制，

搭建基层直通决策层的渠道。以往的

经验表明，在改革中往往存在上面

急、下面急，中间不急的问题。建立隔

级沟通的渠道，让基层问题直达决策

层，是解决改革中存在的“中梗阻”问

题，提高改革效率和效果的基础保

证。

三是“宽容性”政策先行，避免大

量“合理”的违法。2001年 7月，北京

申奥成功特许放鞭炮的做法，既照顾

到了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喜庆心情，

又避免了大量违法产生的尴尬，受到

了广泛的好评。这一制度上的创新，

为新一轮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

只有解除了体制的束缚，才能既顾及

法律制度的权威，又保障改革的顺

畅。

四是要坚持和深化“三个有利

于”的标准，为改革打开空间。不能用

现有的制度框架来衡量什么可以改，

什么不可以改，同样也不能以此来判

断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坚持和发

展“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其更具体

化、丰富化，并使其成为判断改革中

方向性和成果性问题的“根本大法”。

五是要采取双轨制的改革线路，

坚持依靠民间的智慧。要有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制改革线路，形成

顶层设计和基层智慧的联动机制。基

层对现行体制的弊端和问题体会更

直接、感受最深刻、认识更清楚、改革

最迫切，充分依靠民间智慧，吸收基

层的改革意见和方法是推进改革最

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改革必然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

可能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完全正确，每

一个改革效果都一定良好。不宽容失

败，改革将寸步难行。

丁是钉 张本

改革者豁免权
是新一轮改革的破题之举

4月 23日至 25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据媒体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下称《消法》）修正案草案将在此次

会议上进行审议。

自 1994 年实施以来，《消法》在

19年后终于迎来首次大修。其中，有

“灵魂条款”之称的第 49 条———关于

惩罚性赔偿的条款应如何修改，由于

对消费者和企业影响深远而备受各

界关注。

这是一个陌生
而又熟悉的词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惩罚

性赔偿”是个陌生的词汇，但对于英

美等国的企业对消费者动辄数百万

美元的赔款却印象深刻。比如：由于

咖啡烫伤人，麦当劳赔了一位美国老

太上百万美元；由于香烟有害健康，

万宝路赔了消费者数千万美元。

美国更是将与惩罚性赔偿有关

的以弱胜强的案件屡次搬上银幕，这

些影片由于对该法律条款及法庭规

则的经典演绎，而被列为商学院、法

学院学生必看的辅导教材。比如《永

不妥协》中朱丽娅·罗伯茨为小镇上

受污染毒害的居民辩护，最终为他们

赢得了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的巨额

赔偿金；《惊爆内幕》中的罗素·克劳

以其证词拿下了几大烟草公司两千

四百六十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赔偿。

这些“蚂蚁撼动大象”的故事并不是

编剧在天马行空，均是由真实的案件

改编而成。

这些案例和影片理所当然地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一次又

一次用各种形容词描绘过赔偿数额

之后，国人也只能感叹这些事情离自

己是如此的遥远，期望在中国能够像

这样“天降横财”仿佛是痴人说梦。

实际上，以上对于惩罚性赔偿的

理解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惩罚性赔

偿虽然数额巨大，但并不是为了让受

害人变成暴发户。它存在的意义不在

于“赔偿”而在于“惩罚”，即严惩不法

企业的过失并对其以后的行为产生

威慑作用。其二，惩罚性赔偿离我们

的生活并不遥远。我国《消法》第 49

条中的“双倍赔偿”及《食品安全法》

中第 96条第二款的“十倍赔偿”之规

定，均属于惩罚性赔偿的范畴。

企业自律的意义
大于国家监管

近年来，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频发，“毒奶粉”、“毒胶囊”等恶性事件

的主角，不乏享誉中外的中国企业；而

国外知名企业诸如苹果公司也堂而皇

之的对中国消费者采取双重标准；此

外，企业恶意排污造成生态破坏的现

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难道是由于政府

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吗？非也。

只是由于在无所不包的管理方

式下，政府多数扮演的只能是救火队

长的角色，在频出的各种状况中疲于

奔命。从不得不包揽一切的方式中解

放出来，能够对违法企业以不变应万

变，恐怕是政府梦寐以求的事。而惩

罚性赔偿的首要意义在于威慑不法

行为，以警示企业自律，这恰恰能够

释放政府的压力。

众所周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

人的本性。在利益驱使下，商人有一

种难以遏制的犯罪冲动。但是，如果

违法、侵权的代价是动辄数千万、上

亿美元的代价时呢？惩罚性赔偿就像

一把悬在商人头上的“达摩利斯之

剑”，当不法分子触动消费者利益之

时，也是被触及灵魂之日。建立和完

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能够从源头上

改变违法成本小、维权成本大的不合

理现象，有效遏制大规模侵权行为发

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惩罚性赔

偿的制度以促使企业自律的意义大

于国家的监管。

但是，这并不是说惩罚性赔偿制

度就一定能保证企业的自律。对于理

性经理人来说，在无利可图甚至是获

取负收益的情形下，他会放弃其行

为；而对于非理性的行为人，无论法

律如何规定惩罚性赔偿，只对其有惩

罚性而不具有遏制功能。因此，国家

监管和社会监督仍旧必不可少。

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是大势所趋

惩罚性赔偿制度由于具有促使

企业自律的功能而备受各国关注。建

立并完善具有本国特色的惩罚性赔

偿制度，对中国也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是

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应该坚持

并积极推广，以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

为和假冒伪劣商品作斗争，鼓励全社

会积极参与打假行动；其次，建立惩

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改变英美国家

可以对中国企业要求惩罚性赔偿，而

中国却不能对英美国家企业要求惩

罚性赔偿的状况；同时，建立惩罚性

赔偿制度，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诸多领域中规范企业行为的需要。

中国能够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惩

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进步。但是，与

“不设上限”的惩罚性赔偿相比，中国

目前无论从赔偿数额还是对不法企

业的威慑效果方面来说，与英美国家

都有不小的差距。设定赔偿上限使得

这一制度似有鸡肋之嫌，对侵权者的

惩罚如同隔靴搔痒，难以起到威慑作

用。因此，如果不完善惩罚性赔偿制

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社会

监督打假的积极性及加强企业自律

就无从谈起。

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就要进一

步将赔偿基数增加，甚至不设上限，并

对何种情况下应该赔偿、如何赔偿做

进一步明确。只有违法成本大于违法

所得，才能真正对企业的不法行为起

到威慑作用；只有维权所得大于维权

成本，才能真正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

极性；只有进一步明确赔偿的条件及

赔偿的方式，才能切实减轻维权者的

种种困扰，增强维权的信心和底气。

同时，巨额的赔偿也能够促使律

师与维权者达成某种协议，比如只象

征性地收取部分律师费甚至免费提

供服务，而在帮助原告赢得巨额赔偿

后可以按比例抽成。在这种潜在巨额

收益的刺激下，律师和维权者都会积

极主动。当然，在此过程中，律师也要

承担一部分诉讼可能失败的风险。

在《消法》修改前夕，再一次期待

中国的“蚂蚁”们有朝一日能够撼动

“大象”，这并不是为了挑战自然法则，

而是为了给某些巨无霸一种“万蚁噬

象”后的痛苦和恐惧，用以威慑以使其

更能敬畏生命。对于企业而言，时刻充

满对消费者的敬畏并不是坏事，整天

围着消费者转，总比整天围着官员转

更能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

任腾飞

中国式惩罚性赔偿：蚂蚁何时能震慑大象

3月 13日，英国央行（BOE）在其公布的季度公报中称，私

募股权企业的高水平杠杆作用会对金融系统稳定构成重要风

险。

一直以来，国际上私募基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

是一片安定的绿洲。但是，英国央行敲起了警钟，值得人们反

省。

私募基金（Private Fund）起源于美国。20世纪末，有不少

富有的私人银行家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和安排，将资金投

资于风险较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新兴产业，这类投资完全

是由投资者个人决策，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组织，这就是私募

股权基金的雏形。

由于私募基金是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有

一定的风险隔离带。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风险。

但是，随着规模的不断膨胀，私募基金已对金融系统产生

潜在的风险威胁。以对冲基金为例，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在

1990年还不足 400亿美元，而 2012 年底，对冲基金资产规模

已达 2.2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如果发生不测，又

没有接盘者，风险很容易波及整个金融系统。

而且对冲基金一般都是采用高杠杆方式操作，产品结构

又十分复杂，撬动的资本数额特别大，一旦出现偿付危机，很

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1998 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

破产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就是前车之鉴。

再就是由于欧美私募基金享有广泛的监管豁免权，仅有

出资人能获取相关信息，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不利于监管机

构及时发现风险隐患。“裸泳”的骗子麦道夫就是美国对冲基

金“生事”的反面教材，他所有的诈骗活动都冠以“内部消息”

这个极为神秘的词头。

有鉴于此，私募基金的监管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中国，虽说眼下私募基金尚属新生事物，但发展势头可

观。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私募公司 500家，成立的产

品超过 1000只，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 1500亿元。而且多属私

募股权基金（PE），对企业 IPO有较大的期望值。在全民 PE的浪

潮中，私募也会遇到更多的风险。与公募相比，私募江湖更显

得鱼龙混杂。2012 年，北京一家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管理人自

制基金净值数据，投资者直到赎回时才发现亏损。这一起私募

基金“净值门”事件无疑暴露了有限合伙私募在信息披露的可

靠性及资金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眼下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大批私募基金已经进入退出期，

但他们所投资的项目甚至都还没能有机会申报 IPO。来自中国

首创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处于这种境地的基金大约有 8000

个，其对应的投资金额大约为 6472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数

额如果监管不到位，就会像野马一样东奔西突，弄不好就会闯

祸。

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应根据国际私募基金

监管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走兼顾效益和安全的中国特色的

监管之路。

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我国合伙企业法的修订工作已于

2006年 8月 27日完成，这是继公司法修订之后完善我国商事

主体立法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眼下要做的是尽快出台相应

细则，将合伙企业法落到实处，要支持有限合伙制基金设立。

在税负方面，要实行税负平衡政策，解决有限合伙制基金双重

税负问题。要明确信托制私募股权基金设立的法律规范，放开

并鼓励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业务。

其次，要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私募的“钱途”在于退

出。私募基金有一个好退路，才能安分守己。眼下，中国本土有

130亿私募等待退出。一般情况下，IPO是私募退出的最佳选

择。这主要是因为上市退出回报率最高，IPO的高回报是其与

生俱来的光环，创业板更使其大放异彩，具有逐利本性的私募

自然会将 IPO奉为神灵。因此，要积极筹办新一轮 IPO，使私募

大军在“撤退”中有利可图。政府要构筑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

系，让私募的退路顺畅一点。

再次，要构建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

强外部监管，谨防私募嬗变成非法集资；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的职能，加强行业自律，以期构建一个政府监管与行

业自律有机结合的、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必须把握三个核心

监管内容，一是私募基金公司必须有牌照或注册，二是基金投

资的自由度必须得到适当限制，三是基金资产必须由受托人

或托管人持有。

（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私募江湖警钟响起
蔡恩泽

来论

灾难面前需要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自强不息，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能够

始终不渝奋勇向前的动力源泉。有了这种精神，雅安灾区人民

就能够直面灾情，克服重重困难，勇往向前。有了这种精神，大

家就能够团结一致，跨越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抗震救灾的胜

利。 （如东杨亚军）

防震细节必须落到实处

目前，百万灾民处于“有家不能回”的状态，加之救灾人员

的住宿和救灾工作的需要，搭建帐蓬还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最

常规、最实用的举措。无论搭建帐蓬或在帐篷里居住，都必须

考虑到气象环境和安全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帐篷气象学”。

（铜陵霍寿喜）

地震之后更多的是反思

每一次灾害，都值得我们反思；每一次对比，都让我们去

寻找借鉴和启示。“８级抗震、９度设防”为何抵不住 7级地

震？这是一个沉重的问号。更重要的是，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

不需要再重复这样的问号。 （武汉郭文婧）

微评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3.7％，而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 7700亿元，同比增长 46.6％。

地方财税增加主要是受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成交额影响，上述数据

表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增无减。必须要加大地方税制改革的力

度，唯有改革才能消除地方钱袋子背后的焦虑。 王利博制图

改革税制方能消除地方财政焦虑

前瞻


